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为公司与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美信诚”）签订

小麦销售合同的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小麦

销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良先生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此前未产生与关联人发生同类交易, 与公司其他关联人之间也未发生同类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在满足食品加工及餐饮公司日常生产需求的条件下，为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增加资

产有效流动性，快速回笼资金，因此对四家合作社的自产小麦进行对外销售，销售明细见下
表：

销售方名称

三河市谷润农业专业合作
社

三河市万谷农业专业合作
社

三河市谷硕农业专业合作
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
社

合计

购买方名称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交易
内

容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数量（吨）

3904.57

2674.69

8799.62

1708.82
17,087.70

单价（元）

2220.00

2220.00

2220.00

2220.00
2220.00

金额（元）

8,668,145.40

5,937,811.80

19,535,156.40

3,793,589.60
37,934,703.2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82MAE855WP9P
3、法定代表人：张连勇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6、成立日期：2024年12月20日
7、住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黄土庄镇山河营村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

粮油仓储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9、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张连勇

出资金额（万元）

2,000
2,000

股本占比（%）

100
100

10、关联人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不涉及影响关联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的关联人为公司董事长的主要家庭成员控制的法人主体，故此次交易为关联交

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合同主体
甲方：三河市谷润农业专业合作社、三河市万谷农业专业合作社、三河市谷硕农业专业合

作社、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乙方：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为当地的市场交易价格。
3、合同签订后5日内乙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全额货款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提货完

毕按实际过磅重量结算，多退少补。
4、提货期限：
乙方自合同签订起90日内完成提货。
5、计量方式：
以实际过磅称重结果为准。
6、结算方式：
甲方收到货款后，为乙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提货完毕，按实际提货过磅数量计算货

款。
7、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合同提货期限履行提货的，甲方有权利自行处置未提货小麦。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023年12月至2024年12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所以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965 证券简称：福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小麦销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6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办理质押

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惠民先生通知，获悉其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延期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延期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庞惠民

合计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
量（股）

18,900,000

18,9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11.80

11.8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3.15

3.15

是否
为限
售股

否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4
年 9
月 27

日

原 质
押 到
期日

2024
年 12
月 27

日

延期购
回日

2025 年1
月24日

质 权
人

浙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押用
途

个人融
资需求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庞惠民

合计

持股
数量

160,159,085
160,159,085

持股

比 例
（%）

26.73
26.73

累计质押数
量（股）

50,900,000
50,9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31.78
31.7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8.49
8.4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0
0

3.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庞惠民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60,159,0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73%。本次质押股份延期购回后，庞惠民先生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0,900,0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8.49%，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31.78%。

庞惠民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股份延期购

回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7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4月25日，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满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以及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的规划进度，拟使用不超过6,000万元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详见2024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公司已将上述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0.00万元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

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2024-086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13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7
1,283,345,647

38.89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姜梁先生主持现场会议。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全部会议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郭海荣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3、公司总裁胡成刚先生、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吕凡先生、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徐

洪锁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2,001,427
比例（%）

99.8952

反对

票数

697,720
比例（%）

0.0543

弃权

票数

646,500
比例（%）

0.0505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1,842,827
比例（%）

99.8828

反对

票数

825,320
比例（%）

0.0643

弃权

票数

677,500
比例（%）

0.0529
3、议案名称：关于航天时代飞鸿技术有限公司延庆无人机装备产业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调整投资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2,547,702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484,520
比例（%）

0.0377

弃权

票数

313,425
比例（%）

0.0245
4、议案名称：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9,627,629
比例（%）

99.8052

反对

票数

542,410
比例（%）

0.1231

弃权

票数

315,525
比例（%）

0.071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议案名称

关于航天时代飞鸿技
术有限公司延庆无人
机装备产业基地一期
建设项目调整投资规
模的议案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
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5,913,358

439,627,629

比例（%）

99.8854

99.8052

反对

票数

484,520

542,410

比例（%）

0.0695

0.1231

弃权

票数

313,425

315,525

比例（%）

0.0451

0.071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4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中国时代远望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兴华机械厂有限
公司、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现场表决时回避了上述议案表决，
上述股东持有的842,860,083股公司股份数量未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汤恩琪 凌宇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4-087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12月27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3、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30日（星期一）采用现场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

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会议室；
4、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董事姜梁先生、王亚军先生、

阎俊武先生、杨雨先生、陈雷先生，独立董事张松岩先生、朱南军先生、唐水源先生出席了现场
会议并投票表决。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姜梁先生主持，公司总裁胡成刚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吕凡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徐洪锁先生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放弃受让航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同意减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放弃受让航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同意减资

的议案。
公司参股公司航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物联网公司”)因改革调整导致人员变动，

物联网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持有的709.6056万股权待转让，公司及物联网公司其他股东均放弃
受让待转让股权，物联网公司拟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方式注销待转让股权。减资完成后，物联
网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9,644.525万元减少至8,934.9194万元，公司持有的物联网公司股权将
由31.11%变更为33.58%，公司仍为物联网公司的参股股东。

物联网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注册资本9644.52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邢立华，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9号23号楼3层3017室。物联网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军队智
慧训练、智慧营区、智慧校园、高端智能装备四大业务方向，开展感知探测、模拟仿真、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及高端智能装备等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设计、装备制造，并提供信息系统整体
解决方案。

物联网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名称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共青城菁英众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菁英众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 资 额（万
元 ）

3,000
2,000

1,415.0996
1,140.2629
1,124.7100
964.4525

9,644.5250

持 股 比 例
（%）

31.11
20.74
14.67
11.82
11.66

10
100

物联网公司近三年经营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指标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

36182.76
11951.49
15781.23
601.08

2022年

43080.76
15504.14
17268.14
1062.75

2023年

51880.32
17311.06
31313.65
2111.67

因物联网公司改革调整导致人员变动，根据《航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员工持股管理办
法》规定，因离职等不符合持股条件的持股员工持有的股权应自有关事实发生之日起12个月
内进行内部转让，目前尚有709.6056万股权因没有适格的内部受让对象待转让，其中共青城
菁英众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待转让股权395.8091万，共青城菁英众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待转让股权313.7965万。公司作为物联网公司股东之一放弃受让待转让股
权，物联网公司的其他股东均不受让待转让股权。

为有效实现员工持股平台目的，确保持股平台员工均为与企业共同捆绑、共担风险、共享
成果的企业内部员工，物联网公司拟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方式注销上述待转让股权。根据《航
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持股平台退出时的股权转让价格不得高
于其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以202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物联网公
司净资产为17,311.06万元，对应每一元注册资本净资产值为1.7949 元。本次减资价格为对应
每一元注册资本1.7949 元，合计减资709.6056万，将对应减少净资产价值1,273.67万元，物联
网公司将减少的净资产价值1,273.67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持股平台，持股平台再将减资资
金退还离职员工，离职员工将不再持有员工持股平台股权。

减资完成后，物联网公司注册资本由 9,644.5250万元减少至 8,934.9194万元，净资产由
17,311.07万元减少至16,037.40万元，本次完成减资后物联网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名称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共青城菁英众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菁英众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出资额
（万元）

3,000
2,000

1,415.0996
1,140.2629
1,124.7100
964.4525

9,644.5250

原 持 股
比 例
（%）

31.11
20.74
14.67
11.82
11.66

10
100

减资后出资
额（万元）

3,000
2,000

1,415.0996
744.4538
810.9135
964.4525

8,934.9194

减 资 后 持
股 比 例

（%）

33.58
22.38
15.84
8.33
9.08

10.79
100

物联网公司本次减少注册资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航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
司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减资完成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与其关联人北京
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合计持有的物联网公司股权比例仍高于公司持有的物联网公司股权比
例，公司仍为物联网公司的参股股东，本次减资对公司不存在影响。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5票。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

次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姜梁先生、王亚军先生、阎俊武先生、杨雨先生、陈雷先生回避
了表决。

公司2013年再融资项目中的“激光雷达与激光通信产业化建设项目”已建成并完成验收，
该项目涉及的业务主要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航天火箭公
司”）开展，共投入募集资金36,472万元，其中部分项目内容由航天火箭公司负责实施并以借
款形式挂母子公司往来款，共计使用募集资金17,665.20万元。为解决公司与航天火箭公司的
往来款挂账问题，加强融资项目的闭环管理，公司对航天火箭公司增资17,665.20万元。航天火
箭公司其余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和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放弃同比例增资。增资完
成后，航天火箭公司的注册资本由64,287.48万元增加为67,508.3210万元，公司持股88.43%，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持股10.87%,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持股0.70%，航天火箭公司仍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增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本次

增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过去12个月，公司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及其他不同关联人同类的

关联交易且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物联网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报备文件：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4-088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

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3年再融资项目中的“激光雷达与

激光通信产业化建设项目”已建成并完成验收，该项目共投入募集资金36,472万元，其中部分

项目内容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航天火箭公司”）负责实施并

以借款形式挂母子公司往来款，共使用募集资金17,665.20万元,公司拟将航天火箭公司实施

募投项目建设资金17,665.20万元对其进行增资，本次增资不存在重大风险；

●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为17,665.20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之前，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发生的未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899.00万元。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2013年再融资项目中的“激光雷达与激光通信产业化建设项目”已建成并完成验收，

该项目涉及的业务主要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共投入募集资金

36,472万元，其中部分项目内容由航天火箭公司负责实施并以借款形式挂母子公司往来款，

共计使用募集资金17,665.20万元。为解决公司与航天火箭公司的往来款挂账问题，加强融资

项目的闭环管理，公司将航天火箭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建设资金17,665.20万元对其进行增资。

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24年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

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回避5票，关联董事姜梁

先生、王亚军先生、阎俊武先生、杨雨先生、陈雷先生回避了表决。

因航天火箭公司其他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时代”）、北京遥测

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遥测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单位，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之前，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发生的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899.00万元，为公司所属相关子

公司受托管理航天时代公司所属的7家企业的托管费用。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航天时代、遥测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单位，故其为关

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航天时代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滢东路1号院6号楼101
法定代表人：姜梁

成立日期：1989年4月1日

注册资本：271,742.81万元

经营范围：通讯设备、精密电位机、测控设备、数据传输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其他电子工

程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计算机、惯性平台系统、捷联惯性系统、信号调节器、导航仪及其他

电子系统的设计、生产、销售；集成电路、电连接器、继电器、传感器、印制板、微波器件、电缆网

及其他电子元器件产品的生产、销售；上述相关产品的检测与失效分析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服务；与上述产品相关的非标准设备及工业、家用电器的生产、销售；房屋租赁；研发无人机、

智能工业机器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制造其他航空航天相关设备、智能无人飞行器；信

息系统集成及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技术开发。

截止2023年12月31日，航天时代总资产833.13亿元，净资产388.29亿元，当年实现营业

收入298.25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12.07亿元。

2、遥测所基本情况

遥测所创建于1957年，是首批建立的航天专业研究所。遥测所是我国航天测控、传感器与

卫星导航技术的开拓者，经过六十余年的技术积淀与专业发展，形成了以测控通信导航、

MEMS与传感器、雷达对抗为核心主业，以微波天伺馈为基础支撑的整体发展格局。

截止2023年12月31日，遥测所总资产26.78亿元。

三、本次增资情况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航天火箭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2月，注册资本为 64287.48万元人民币，是公司控股子公

司，主要从事航天技术、航天电子信息技术、航天设备、运载火箭、卫星、飞船、飞机、船舰产品、

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应用系统、计算机软硬件、雷达、对抗、无人机、信息安全、信息服务、

电子测量、自动控制设备、记录设备、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

航天火箭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

出资额(万元)
56,478.32
7,339.93
469.23

64,287.48

出资比例(%)
87.85
11.42
0.73
100

航天火箭公司近三年经营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指标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1年

816,666
222,792
220,054
11,215

2022年

1,127,514
222,471
274,239
9,571

2023年

1,009,733
226,646
364,595
10,336

注：上述数据为航天火箭公司本级报表口径。

2、增资资产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增资以航天火箭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经中证

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航天火箭公司资产净值为226,646.23万元，经北京天

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航天火箭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352,594.62万元，评估结果已完

成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手续。

3、增资方案

航天火箭公司投入“激光雷达与激光通信产业化建设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为17,665.20
万元，航天火箭公司将上述借款归还公司后，公司再以现金方式对其增资17,665.20万元，增资

价格为5.4847元（对应每一元注册资本），将增加航天火箭公司注册资本3,220.8410万元（最终

注册资本数额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其余14,444.359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航天火箭公司其余股东航天时代和遥测所放弃同比例增资。增资完成后，航天火箭公司

的注册资本由 64,287.48 万元增加为 67,508.3210 万元，公司持股 88.43%，航天时代持股

10.87%,遥测所持股0.70%，航天火箭公司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增资前后航天火箭公司注

册资本变化情况如下：

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化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航天时代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时代电
子有限公司

北京遥测技术研
究所

增 资 前
出资额

56,478.32
7,339.93
469.23

64,287.48

增 资 前
出资比例
（%）

87.85
11.42
0.73
100

本次增资额

17,665.20
/
/

17,665.20

增加注册资
本

3,220.8410
/
/

3,220.8410

增资后出资
额

59,699.1610
7,339.93
469.23

67,508.3210

增 资 后 出 资
比例（%）

88.43
10.87
0.70
100

四、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对航天火箭公司增资有利于理顺母子公司的财务关系，便于加强对航天火箭公

司经营管理的监督与考核。本次增资是公司对2013年再融资项目的后续管理，募投项目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增资不存在风险。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航天火箭公司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董事会2024年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

司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2024年第七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航天长征火箭

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是公司对2013年再融资项目的后续管理，有利于理顺母子公司的财务关系，便

于加强对航天火箭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与考核。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审批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航天

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增资有利于理顺母子公司的

财务关系，便于加强对航天火箭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与考核，本次增资关联交易不存在风险，

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17,665.20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北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涉及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77,167.47万元，该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十四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之前，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

生的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899.00万元，为公司所属相关子公司受托管理

航天时代所属的7家企业的托管费用。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

对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航天火箭公司审计报告；

3、航天火箭公司评估报告；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报备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增资事项涉及资产评估备案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30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30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健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岭南生态文旅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33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95,855,4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7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3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38,699,

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1%。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357,155,8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14%。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3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8,699,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3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38,

699,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1%。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88,879,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77%；反对5,304,44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400%；弃权1,6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23,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9731%；
反对 5,304,4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067%；弃权 1,671,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202%。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丽均、谭天琦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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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金瑞泓”）。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衢州金瑞泓提供的担保额

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256.75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说明

为满足生产经营等对资金的需求，衢州金瑞泓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申请借

款10,000万元，公司近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就衢州金瑞泓签订的借款合同签

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10,000万元，保证责任期间为履行债务期届满之日

起3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披露的《立昂微关于2024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衢州市、法定代表人为凤坤，经营范围：硅材料、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人

工晶体材料及半导体器件的研发、生产；集成电路涉及；数据通讯、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高科

技项目的技术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衢州金瑞泓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30,559.93万元，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衢州金瑞泓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28,657.27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33,343.06万元、非流动资产295,314.21万元，负债总额为154,347.0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50,
191.12万元、非流动负债4,155.90万元，净资产总额为274,310.25万元。2023年度，衢州金瑞

泓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18,653.15万元，净利润为14,924.49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43,599.48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衢州金瑞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08,937.85万元，其中流动资

产 179,957.37万元、非流动资产 328,980.48万元，负债总额为 225,799.0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211,876.60万元、非流动负债13,922.42万元，净资产总额为283,138.83万元。2024年1-6月，

衢州金瑞泓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66,800.20万元，净利润为8,664.99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42,277.7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的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1、担保额度：10,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责任期间：履行债务期届满之日起3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

力，且公司对被担保子公司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

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该额度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被担保对象

是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有助于子公司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属于公司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

理，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317,236.61万

元，公司为除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单位的担保余额为 0，公司合计担保余额 317,236.61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7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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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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